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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

纳米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组织方案

为推动我国纳米技术产业创新发展，聚焦重点领域，发掘高

水平创新创业项目，突出成果转化、产业化、产品化，发挥国家

级产业创新平台支撑作用，引导社会资本、产业资源投资赋能纳

米技术项目，打造以纳米技术应用推广为特色的新质生产力，根

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《关于举办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

赛的通知》（火炬〔2024〕8 号）及《关于公布第十三届中国创

新创业大赛首批专业赛名单的通知》（火炬〔2024〕15 号）有关

要求和部署，由广州高新区管委会和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共同举办

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纳米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（简称“纳

米产业技术双创赛”）。

纳米产业技术双创赛秉承“政府引导、公益支持、市场机制”

的模式，发挥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平台作用，通过公开竞争比选的

方式，征集、评估纳米技术领域创新创业项目，分类型、按需求

整合优势资源进行差异化项目扶持，加速纳米技术创新成果转化、

创业企业成长、纳米技术与产品市场化应用推广。

一、赛事组织机构

（一）指导单位

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办公室、广东省科学技术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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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主办单位

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、国家纳米科学中心

（三）承办单位

国家纳米智造产业创新中心、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

技创新研究院

（四）协办单位

纳米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、北京纳米科技产业创新联

盟、上海市纳米技术协会、重庆纳米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、

安徽纳米材料及应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、河南省纳米材料产

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、四川省纳米技术协会、北京新材料和新能

源科技发展中心、上海市纳米科技与产业发展促进中心、国家纳

米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、重庆市产学研

合作促进会、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、华中科技大学、四川

大学、西南大学、河南大学、中科资源、广州纳米产业投资有限

公司等。

大赛主办单位、承办单位共同组成专业赛组织委员会。组委

会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大赛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。办公室设在广东

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。

二、参赛企业专业方向

纳米产业技术双创赛主要聚焦纳米新材料、纳米新能源、纳

米医药健康、微纳智能器件与纳米制造、人工智能+纳米科研等

重点领域的技术、产品项目。组委会对具体项目进行分类评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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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属于参赛专业方向的，组委会可否决参赛，视项目情况给予建

议指导。

三、参赛企业基本条件

（一）企业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潜力，符合参赛专业方向，

拥有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。

（二）参赛企业经营规范、社会信誉良好、无不良记录，2023

年营业收入不超过 2亿元人民币且为非上市企业（科创属性特别

突出的企业可适当放宽 2亿元的限制）。

（三）按照初创企业组、成长企业组进行比赛。工商注册日

期在 2023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之后的企业参加初创企业组比赛，

其他企业参加成长企业组比赛。

（四）在往届“纳米之星”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及往届中国创新

创业大赛纳米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获得名次或单项奖的企业不

得参加本届专业赛。

（五）在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或全国行业总决

赛获得一二三名或一二三等奖的企业不得参加本届专业赛。

四、比赛报名

（一）参赛报名

请自主评价参赛企业条件是否符合本专业赛的要求，符合参

赛要求的可自愿登录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官网（www.cxcyds.com），

点击“纳米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”统一注册报名。企业对报名材

料信息的准确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比赛不向参赛企业收取

任何费用。



— 4 —

报名开始时间：2024年 8月 13日

报名截止时间：2024年 9月 30日

（二）资格确认

主办单位组织对报名参赛企业进行审查，通过资质审查的企

业进入专业赛。对审查中发现存在弄虚作假情况的企业，取消参

赛资格，不接受审查或不能按时提供资料的企业视为退赛。

五、比赛安排

专业赛事安排分为三个阶段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产业联盟、各地方协会组织、合作单位推

荐及企业自主报名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：全国初赛

1.初赛采用线下和线上结合方式，由大赛组委会统一开展评

审工作，组织评委对全国初赛的参赛企业进行评审，并以参赛者

提交的商业计划书及支撑材料为主要评审依据，确认企业参赛资

格，形成全国初赛名单。

2.评委由技术和投资专家组成，采取 8+7 答辩形式（路演 8

分钟，答辩 7分钟）。初赛根据参加企业数量评选出一定比例企

业进入决赛，参赛企业成绩排名在初赛结束进行公示。比赛向公

众全程开放，通过有关网络平台等进行直播。

全国初赛环节完成时间：2024年 10 月 31 日前【具体时间以

正式初赛通知为准】

（三）第三阶段：全国决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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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全国初赛后，由大赛组委会根据初赛结果，确定晋级全国

赛决赛的企业名单并进行公示，未通过公示的将取消参赛资格。

2.全国总决赛采用“现场答辩、当场亮分”的评选方式，评

委以创投专家为主。全国总决赛采用线下及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，

采取 8+7答辩形式（路演 8 分钟，答辩 7分钟），比赛向公众全

程开放，通过有关网络平台等进行直播。

3.决赛的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

全国决赛环节完成时间：2024年 11月 30 日前【具体时间以

正式决赛通知为准】

六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根据参赛企业总决赛得分，初创企业组、成长企业组

各设一等奖 1名、二等奖 2名、三等奖 3名。如更高奖项出现并

列，则核减下一级奖项数量，保持奖项数量不变，如三等奖最后

一名出现并列，则增补三等奖一名。一二三名奖项将获得相应奖

金，其他入围大赛总决赛的企业评为优秀企业，并将颁发荣誉证

书。

（二）本专业赛荣誉证书由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纳米产业技术

创新专业赛组委会办公室颁发，奖励资金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

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颁发。

七、服务政策

（一）赛前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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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赛期间将安排内容丰富的创新创业培训课程，内容包括融

资、知识产权、风险防控、激励机制、市场营销以及案例分析等

专题培训。

（二）落地服务

对于参赛的优质企业或有愿意落地广州高新区的获奖企业，

组委会将推荐到广州高新区优先进驻创新型孵化器、众创空间及

纳米科技产业基地（具体落户方案另行通知）。

（三）资源对接

获奖企业将优先推荐给大赛创投伙伴机构进行支持；大赛合

作银行择优给予贷款授信支持；免费参加联盟组织的纳米产业论

坛及产业对接活动；免费获得国家纳米智造产业创新中心向龙头

企业的推荐合作。

（四）宣传服务

报名后开启前期报名企业滚动宣传，大赛当天通过主流媒体

进行现场直播并进行综合宣传报道服务；为获奖企业提供专业宣

传渠道。

（五）获奖企业赋能

初创企业组：获奖并符合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

新研究院立项条件的企业，按照广纳院立项程序获得成果转化专

项资助，原则上不超过 1000 万元；可入驻纳米技术产业创新基

地，获得项目融资、专利运营、技术平台、商业育成、产业资源

对接等全要素创新创业服务支持。

成长企业组：优选推荐知名风投机构、纳米技术产业投资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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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、国家纳米智造产业创新中心等进行投资，根据项目发展需要，

寻求政府专项重点扶持；入选国家纳米智造产业创新中心“纳米

技术产品库”，建设纳米技术科普、产品市场化营销的品牌平台，

形成集群优势，降低客户教育成本、拓展市场渠道资源，助力产

品销售和应用普及。

本方案由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纳米产业技术创新专

业赛组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